附件：
银团贷款合作公约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银团贷款业务发展，分散和防范授信风险，促进同业合作，维护银团贷款市场秩序，中国银行业协会银团贷款与交易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银团委员会”）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章程》和《银团贷款业务指引》，制定本《银团贷款合作公约》（以下简称“本公约”）。

第二条 本公约适用于银团委员会成员行（以下简称“成员行”）及其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分支机构采取市场化、商业化运作的银团贷款业务。

第三条 本公约所称“银团贷款”是由两家或两家以上银行基于相同贷款条件，依据同一贷款协议，按约定时间和比例，通过代理行向借款人提供的本外币贷款或其他授信业务。

第四条 成员行愿意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独立审贷、自主决策”的原则，促进银团贷款业务合作，推动银团贷款业务健康发展。

第五条 成员行自觉遵守《银团贷款业务指引》，规范操作银团贷款业务。在银团贷款合作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颁布的相关规定，确保银团贷款业务的合法合规。

第2章 自律约定

第六条 成员行自觉坚持为单一客户或单一项目提供融资总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原则上通过组建银团贷款的方式提供融资；为单一客户或单一项目提供融资总额超过3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应通过组建银团贷款的方式提供融资；响应并支持对融资总额在1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以下、且风险较大的融资业务通过银团贷款方式进行；努力推动本公约生效前已形成的总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由两家以上银行向同一借款人发放的双边贷款，逐步通过银团贷款方式予以置换。

第七条 倡导银团贷款牵头行将银团贷款邀请函发至银团委员会在本地区的成员行，为成员行积极参与银团贷款业务创造机会。

第八条 成员行自愿遵守银团收费报价成本收益匹配的原则；银团收费由借款人负担，银团不向参加行收取任何费用；收费参考标准为：安排费原则上按不低于银团贷款总额的0.25％的比例一次性收取，承诺费原则上按不低于未用贷款余额的0.2％的比例每年收取，代理费可根据代理行的工作量按年收取，独立中介费用按有关协议的约定收取。

第九条 成员行叙作银团业务应使用银团委员会统一制定的银团贷款前端文件示范文本和合同示范文本，并在该等示范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具体项目的要求和特点，制作贷款合同和其他相关融资文件。

第十条 成员行在不违反各自保密义务的前提下，应按银团委员会制定的《银团贷款业务数据统计报送制度》要求报送相关业务数据，实现信息共享。

第十一条 成员行转让银团贷款份额应遵守《银团贷款业务指引》的规定。转让交易完成后，代理行负责向银团委员会和当地银行业协会进行交易备案。

第十二条 代理行对银团资金管理承担一定义务，应审慎、勤勉、尽职，充分履行代理行职责，保证银团共同利益。

第十三条 银团委员会应根据成员行报备的业务数据定期对牵头行、代理行、银团贷款余额和增长额以及二级市场交易量等进行排名公布。

第十四条 各成员行应组建银团贷款专业化团队，开辟信贷审批快速通道，在有效防范授信风险条件下，提供银团贷款的后台支持和组团效率，并通过建立有效银团贷款考核激励机制来推动银团贷款业务快速发展。

第十五条 鼓励成员行就银团贷款中发生的银行间纠纷向银团委员会提请协调解决，但该协调解决机制并不影响各银团成员就该等纠纷依据法律或相关合同约定所享有的任何权利主张。
第十六条 任何成员行均有义务对银团贷款中发生的违反本公约的行为向银团委员会举报。经银团委员会办公室查实后，提请银团委员会常委会按照本公约第十七条的规定进行相应处理。

第三章  罚则

第十七条 对违反本公约的成员行，银团委员会将根据相关程序、视违约程度进行以下相应的自律惩戒：

㈠银团委员会对其警示并责令限期整改；

㈡银团委员会对其进行内部通报批评；

㈢银团委员会暂停、取消其银团委员会成员行资格；

㈣建议中国银行业协会暂停、取消其会员行资格；

㈤报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其进行监管处罚。

第4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公约自银团委员会全体成员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本公约生效后加入中国银行业协会银团贷款与交易专业委员会的成员行将被视为承认并受本公约约束。
第十九条 本公约由银团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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